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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用盘式加压过滤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用盘式加压过滤机（简称加压过滤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煤用盘式加压过滤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50-1998  钢制压力容器
GB/T 1184-1996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eqv ISO2768-2:1989）

GB/T 1804-2000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eqv ISO2768-1:1989）
GB/T 3323-1987  钢熔化焊对接接头射线照相和质量分级
GB/T 9019-2001  压力容器公称直径

GB/T 13306  标牌

JB/T 4709-2000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JB/T 8851-2001  盘式真空过滤机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1999年）
3  型式与基本参数

3.1  型式
加压过滤机由盘式过滤机、加压仓、刮板输送机、密封排料装置和电控系统组成。盘式过滤机安装在卧式加压仓内，由双闸板交替排料。
3.2 型号
过滤机的型号编制按JB/T8851-2001的规定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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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基本参数
加压过滤机的基本参数见表1。                                    

表1

	过滤面积

m2
	滤盘直径

mm
	滤盘数量

盘
	加压仓直径

mm
	主轴转速

r/min
	装机功率

kW
	最大工作压力

MPa
	入料

浓度

g/l
	滤液

浓度

g/l

	10
	2100
	2
	3200
	0～6
	≤22
	0.6
	200-400
	5-15

	20
	
	4
	
	
	
	
	
	

	30
	
	6
	
	0～4
	≤32
	
	
	

	40
	
	8
	
	
	
	
	
	

	50
	
	10
	
	
	
	
	
	

	48
	3000
	4
	4400
	0～2.35
	≤50
	
	
	

	60
	
	5
	
	
	
	
	
	

	72
	
	6
	
	
	
	
	
	

	84
	
	7
	
	
	≤58
	
	
	

	96
	
	8
	
	
	
	
	
	

	108
	
	9
	
	
	
	
	
	

	120
	
	10
	
	
	
	
	
	


4  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产品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严格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1.2  原材料、外购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有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的检验合格记录或合格证。

4.1.3  机加工件未注尺寸公差按GB/T1804-2000中m级规定，未注形位公差按GB/T1184-1996中k级规定。

4.2  压力容器的要求

4.2.1  加压仓、密封排料闸门、反吹风包属于压力容器，其设计、制造、检验按《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GB150-1998及压力容器相关标准执行。
4.2.2  焊接按JB/T 4709-2000相关规定执行。

4.2.3  压力容器A、B类焊缝应进行100%射线或超声检测，并按GB3323-1987规定，射线检测Ⅱ级为合格；超声检测，Ⅰ级为合格。
4.2.4  焊缝和各密封结合面不许有渗漏现象。

4.2.5  压力容器直径按GB/T 9019-2001的规定确定。

4.3  主要零部件要求

4.3.1  加压仓

4.3.1.1  加压仓照明灯具应有防水、防爆功能，安装位置应在由视镜能观察仓内过滤机运转情况的部位，满足仓内安装、检修设备的照明要求。
4.3.1.2  快开门应开关灵活，不得有卡阻现象，并能保证加压仓的密封要求。
4.3.1.3  视镜玻璃应能满足加压仓的承压要求。
4.3.2  盘式过滤机

4.3.2.1  过滤轴各滤液通道、密封连接处以及过滤机的槽体，不得有渗漏现象。

4.3.2.2  工作中分配阀静片与过滤轴动片的接触面在有润滑的情况下应密封良好。

4.3.2.3  刮刀与滤扇的间隙为（2～4）mm，并与滤扇平行。
4.3.2.4  滤布安装后应有张紧力，表面平整，不应出现漏隙和皱褶。
4.3.2.5  导向块与滤扇导轨工作中应无逆向卡阻现象。

4.3.2.6  矿浆槽槽帮上沿与水平面的平行度误差应小于2/1000。

4.3.2.7  润滑系统工作可靠，油路通畅，各润滑点供油良好。

4.3.2.8  所有转动部分运转灵活、平稳、无异常现象。 

4.3.3  刮板输送机

4.3.3.1  刮板输送机底板应铺设耐磨、防锈材料，其底板和侧板应平整坚固，平面度误差应小于4mm。

4.3.3.2  圆环链轮应为高强度耐磨材料，齿面硬度HRC=41～46，淬硬层深度大于3mm，相邻两链窝中心线角度偏差不大于±30′，链窝底面的不平度不大于1mm，链窝宽度的中心线对理论位置的不对称度不大于1mm。

4.3.3.3  刮板工作中应运行自如，无卡碰。圆环链松紧合适，圆环链轮与圆环链啮合应平稳、无跳链和掉链现象。
4.3.3.4 转动部分运转灵活、无异常现象。

4.3.4  密封排料闸门

4.3.4.1  密封排料闸门内壁应镶衬防锈、防粘材料或喷涂防锈、防粘涂料。
4.3.4.2  充气密封圈在无约束状态下可耐压为0.4MPa；管体断面变形均匀，不允许有突变。

4.3.4.3  闸板的密封平面的平面度误差应小于0.4mm。

4.3.4.4  安装后的充气密封圈在非工作状态下与闸板密封面的间隙应在（1～3）mm之间。

4.3.4.5  托轨、托轮与闸板接触均匀，工作时托轮转动的数量应≥90%。
4.3.4.6  上下闸板往复动作应平稳，阻力均匀，无冲击现象。

4.3.4.7  液压系统运转应稳定，油缸应无爬行现象，油温小于500C，卸荷压力不大于1.5Mpa，电磁阀换向灵活准确。

4.3.4.8  液压系统应设有闭锁装置，避免上下闸板同时打开。

4.3.5  电器控制系统

4.3.5.1  电控系统应具有可靠的漏电保护、电动执行器的过载和短路保护功能。

4.3.5.2  能完成整机的各种动作、各动作之间的闭锁和过程控制。

5 试验方法

5.1  尺寸及形位公差用与公称尺寸和精度相适应的常规量具和仪器测量。

5.2  加压仓、密封排料闸门、反吹风包的压力试验按GB150-1998和《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相关规定进行。其承压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释压后无变形和损伤。

5.3  在压力容器通入压缩空气后，用触觉检查压力容器各密封环节和焊缝是否有漏风现象。
5.4  接通加压仓内照明灯，站在加压仓外平台上，检查照明灯的安装位置是否能满足要求。
5.5  在加压仓无压状态下，检查快开门是否开关灵活。

5.6  向组装后的盘式过滤机矿浆槽内注清水至主轴中线位，在主轴运转过程中检查矿浆槽、主轴密封等是否有渗漏。

5.7  用着色法检验分配阀静片与过滤轴动片的密封性能，两者接触斑点每平方厘米不少于3个点，且分布均匀。

5.8  检查滤布的松紧程度，有无漏隙和褶皱现象。

5.9  启动主轴缓慢转动，目测导向块与导轨的工作情况，有无逆向卡阻现象。

5.10  启动润滑脂泵，运转十分钟后，旋松各润滑点的接头观察是否有润滑脂流出。

5.11  用手盘车使各传动部份缓慢转动，达到灵活、无卡碰现象。
5.12  检查刮板链张紧程度。
5.13 连续运转4h，观察圆环链轮与圆环链的啮合状况。

5.14  在上下闸板打开状态下，向充气密封圈通入压缩空气至加压仓工作压力的0.4MPa，观察是否有爆裂、漏气现象， 充气密封圈密封面的变形是否均匀，有无局部突起。
5.15 在加压仓无压状态，启动液压系统，手动操作上下闸板打开，观察上下闸板是否执行同时打开动作。

5.16  启动液压系统，开、关上、下闸板。检查下列项目：

a)  统计旋转托轮的数量；

b)  观察闸板运动速度是否有爬行现象；

c)  记录液压站压力表的卸荷压力；

d)  液压站连续运转4h后，用温度计测量进油箱的温度；

5.17  通过模拟器检查电器控制系统是否正常。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表2      

	检  验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 验 项 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压力容器
	焊缝质量
	4.2.2
	5.3
	√
	√

	
	焊缝无损检测
	4.2.3
	4.2.3
	√
	√

	
	耐压试验
	4.2.1

4.3.1.3
	5.2  5.3
	√
	√

	
	密封性能
	4.2.4
	5.3
	√
	√

	加压仓
	照明灯要求
	4.3.1.1
	5.4  
	-
	√

	
	快开门要求
	4.3.1.2
	5.5
	√
	√

	盘式过

滤机


	各密封环节的密封性能
	4.3.2.1
	5.6
	√
	√

	
	动静片的密封
	4.3.2.2
	5.7
	√
	√

	
	刮刀与滤扇间隙
	4.3.2.3
	5.1
	​√
	√

	
	滤布安装要求
	4.3.2.4
	5.8
	√
	√

	
	导向块与滤扇导轨的工作要求
	4.3.2.5
	5.9
	-
	√

	
	矿浆槽槽帮上沿与水平面的平行度误差
	4.3.2.6
	5.1
	√
	√

	
	润滑系统
	4.3.2.7
	5.10
	√
	√

	
	转动是否灵活
	4.3.2.8
	5.11
	√
	√

	刮

板输送

机
	刮板、链轮、链条

的工作要求
	4.3.3.3
	5.12
5.13
	√
	√

	
	转动是否灵活
	4.3.3.4
	5.11
	√
	√

	密

封

排

料

闸门


	充气密封圈检测
	4.3.4.2
	5.14
	√
	√

	
	闸板密封面的平面度
	4.3.4.3
	5.1
	√
	√

	
	闸板与充气密封圈的间隙
	4.3.4.4
	5.1
	√
	√

	
	闸板与托轮、托轨的工作要求
	4.3.4.5
	5.16 a)
	√
	√

	
	闸板动作要求
	4.3.4.6
	5.16 b)
	√
	√

	
	液压系统工作要求
	4.3.4.7
	5.16 c)

5.16 d)
	√
	√

	
	液压系统闭锁装置
	4.3.4.8
	5.15
	√
	√

	电器控制系统
	4.3.5.2
	5.17
	√
	√

	注：表中“√”表示检验，“-”表示不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每台产品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并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文件。

6.2.2  产品出厂检验时，要进行4h空负荷试车。

6.2.3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2。

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式生产的产品每隔5年时；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f）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6.3.2  型式检验的项目见表2。

6.3.3  型式检验台数为一台，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6.4  判定规则

6.4.1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的规定方可判定为合格产品。

6.4.2  对于判定不合格的项目（属于压力容器的零部件除外）允许返修，返修项目检验合格后可
判定合格产品。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属于压力容器的部分其质量证明书、标志、包装、运输按GB150-1998的规定。
7.2 经检验合格的产品应在其机身的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牌，标牌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GB/T13306

的规定。
7.3  标牌至少应标明以下内容：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主要技术特征；

c） 制造厂名称；

d） 出厂日期和编号。

7.4  产品应拆卸成便于运输的形式发货。

7.5  标记电机的旋转方向。

7.6  拆卸之前应将各部件打上装配位置的标记。

7.7  外露加工面均涂防锈油，外露管口用塑料布包扎。                                                              

7.8  所有电动机减速器等机电设备应做防雨包装。

7.9  随机文件要用塑料袋封装并放入包装箱内，随机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合格证书；

b） 加压过滤机安装总图；

c） 安装使用说明书；


d） 装箱单。

7.10  产品发货包装箱须注明下列内容： 
a） 收货单位名称及其地址；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净重、毛重、包装编号、外形尺寸和运输储存标记；

d） 制造厂名称，出厂编号和日期。

7.11  产品的包装应能满足陆路和水路运输的要求。

7.12  产品在运输、储存过程中不得与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不应受剧烈振动、撞击。露天存放时应有防雨措施。
7.13 产品存放一年应进行一次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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